关于做好我院2010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院属各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认真做好我省2010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赣人社字〔2010〕271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我院2010年职称评审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业技术资格申报
1、申报的条件、程序和要求，按照省人事厅《关于认真做好我省2010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赣人社字〔2010〕271号）、《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、（赣人社〔〔2005〕10号），严格按照职称资格条件的有关规定申报。

2、今年申报晋升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学历、业绩和年龄等终算时间均为当年7月31日。资历、聘任时间的终算时间为当年12月31日。
3、申报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学历、专业技术资格、聘任年限、外语免试年龄等均按周年计算。

4、申报人员所提供的工作量、论文论著、科研课题和获奖成果等专业技术工作业绩，必须是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在资历终算时间内所取得的。
5、职称外语要求按照省人事厅《关于调整职称外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赣人发［2007］3号）执行。

二、申报材料及要求：

1、申报评审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送评材料：

（1） 《专业技术资格审查表》  （1 份）

（2） 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  （3 份）

（3） 《专业技术资格送审表》  （13份）

（4） 《个人业务自传》        （13份）

（以上样表和评审条件可从校园网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www.jxyyxy.com）
2、申报材料的要求：

（1） 《专业技术资格送审表》必须对照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或破格条件逐项填写，复制时不可改变表格式样和大小；

（2） 申报评审的专业必须填写准确；

（3） 著作、论文、完成的研究课题等业绩材料应提供原件，非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能作为评审业绩，荣誉证书可提供经学院人事处审核后加盖公章的复印件。
（4）  申报人员所提供的业绩材料必须统一编号，填入《业绩材料目录》，并在相关的业绩材料的右上角标“业绩材料××号”，然后用《业绩材料目录》作封面，按材料编写顺序装订成册（或装袋）；

（5） 业绩证明材料的编号顺序必须与《专业技术资格送审表》中所填写的先后顺序一致；

（6） 《专业技术资格审查表》和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上的设区市（主管部门）一栏，填写江西省国土厅，联系电话栏必须填写申报人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；

（7） 申报人员在填写《业绩材料目录》时，必须将自己的论文代表作名称填写在“代表作1”、“代表作2”两栏内，并在论文代表作的右上角注明“代表作1”或“代表作2”字样。

三、职称评审工作时间安排
1、2010年7月6日前组织人事处（新校区）报名；

2、2010年8月4日 -8月6日接收审核申报材料（老校区）；

3、2010年8月9日 -8月10日申报材料展示（老校区）。
请符合申报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，认真准备申报材料，按时交组织人事处，逾期不受理。
二○一○年七月二日
